濮阳市民政局关于政务诚信建设的情况说明

2018年，濮阳市民政局局认真贯彻落实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《濮阳市政府信息公开办法》，围绕重点领域、民生改善和社会关切，以推进政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工作常态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为抓手，全面开展民政政务诚信建设。

推进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。公开部门汇总预决算（包含局本级及所属二级单位预决算）和本级预决算。包含预决算表格和本部门的主要职责、机构设置、部门预决算信息、“三公”经费预决算信息及执行情况等；加强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信息公开，对部门承担的脱贫攻坚、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、灾害事故救援等领域事项，明确了公开主体、内容、标准、方式和程序，及时主动公开；推动慈善组织信息公开，坚持真实、完整、及时、尊重捐赠人和受益人意愿的原则，市慈善总会将其基本信息、捐赠信息、救助信息、财务信息在濮阳日报进行了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；全面实施“两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。

2018年度，市民政局公布行政职权38项，其中行政许可类13项、行政处罚类15项、行政给付类1项、行政检查类3项、行政确认2项，其他职权4项。加强行政审批信息公开。主动公开重点领域信息286条，其中财务预决算、财政专项资金和“三公”经费信息25条。承办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的建议、提案23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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